
附件 1

2021年垦造水田成本性支出专项资金分配方案

序号 承担单位 金额（万元） 项目

1
东广 建 工省 筑 程

团有限公集 司
58000

用于省级垦造水田工作， 对今后将

的省建工集团实施 省级垦造水田项

目据实进行结算。



绩效目标申报表(一级项目)
项目名称 自然资源事务专项资金-农田建设及保护-垦造水田成本性支出

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等级 一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18年 到期年度 2022年

项目金额 总金额 7,112,000,000 2021年度金额 580,00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垦造水田工作方案的通知 》（粤府函〔2017〕272号），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 》。

项目概述

用于省建工集团开展省级垦造水田工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
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加快推进我省垦造水田工作，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障
非农建设用地需要和助力欠发达地区扶贫工作。省政府作为出资主体，委托省属国企作为
省级实施主体，开展垦造水田工作。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体目标

完成2017-2019年度省级下达的垦造水田任务，依规开展垦造水田项目资金结算工作。

2021年度目标

继续推进正在实施垦造水田项目建设，确保完成省级垦造水田任务，依规开展垦造水田项
目资金结算工作。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目标值 当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垦造水田验收面积（万亩）
对已完工垦造水田

项目进行验收
1万亩

质量指标 垦造水田项目工程达标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对2017-2019年已完工的垦造水田项目

开展验收工作（%）

对2017-2019年已
完工的垦造水田项
目开展验收工作

（%）

100

成本指标 弥补成本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耕地占补平衡 实现 实现

经济效益指标

环境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改善农田耕作条件 长期 长期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85 ≧85



备注：1.本表的填报主体是预算单位，主管部门可进行代编。
2.本表在“一上”环节通过系统录入，具体字段信息以系统为准。

3.本表用于“一上”阶段填报新增项目目标或修订完善已入库项目的绩效目标 。
4.阶段性绩效目标为选填项，一级项目不需要填报，部分部门预算二级项目要求填报，以系统设置为准。


